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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

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及《上海神开石油化工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

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而不对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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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在本所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

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

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

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

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根据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
月17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8.18%股份的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王祥伟

联名提交的《关于增加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将《关

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名李春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朱逢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提名李世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

提名袁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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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并表决。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公司3.76%股份的股东齐明英、

祝群华、王乃明联名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

的函》，提议将《关于提请增加补选柯华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

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3、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20日收到股东四川

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业文化”）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将《关于罢免第三届董事叶明的议案》

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

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4、 《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

更正后）》均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时间、

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和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的内容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8

年8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在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

务业软件产业化基地”技术中心楼109室报告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下

午15:00至2018年8月30日下午15:00。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

与《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

的内容一致。 
 

6、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芳英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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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孙大建和金炳荣作

为征集人，就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下

述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关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

罢免李芳英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顾承宇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叶

明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孙大建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金炳荣

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谢圣辉监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罢免陆灿芳

监事职务的议案》。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的征集对象：截止 2018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

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时间：2018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7 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 

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期间，共有 153 名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总共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286,5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031%。 

 
三、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

计资料和相关股东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207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9,994,8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9.2341%。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

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4
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6,806,9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5771%。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1
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6,801,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811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2人，总共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32,044,5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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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5、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

充更正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的全部议案逐项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

监票。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平台。 
 
2、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包括出席

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下同）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50.0712%同意通过。 

(2) 审议《关于罢免李芳英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罢免顾承宇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4) 审议《关于罢免叶明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

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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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通过。 

(5) 审议《关于罢免孙大建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6) 审议《关于罢免金炳荣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罢免谢圣辉监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罢免陆灿芳监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9)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其中： 

(a) 审议《关于选举李春第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75.4922%； 

(b) 审议《关于选举朱逢学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75.4079%； 

(c) 审议《关于选举李世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617%； 

(d) 审议《关于选举柯华勇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279%； 

(e) 审议《关于选举夏陈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69.8102%； 



 

 7

(f) 审议《关于选举陈春来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4329%； 

(g) 审议《关于选举赵欣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赵欣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72.3968%； 

(h) 审议《关于选举吴慧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187%。 

鉴于议案1、2、3、4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9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的前提。

由于议案1、2、3、4仅1项表决通过，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3人，议案9中
得票超过半数的前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即李春第、朱逢学、赵欣当选。 

(10)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 

(a) 审议《关于选举袁朗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50.3519%； 

(b) 审议《关于选举徐冬根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47.4122%； 

(c) 审议《关于选举丁俊杰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33%； 

(d) 审议《关于选举汤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79%。 

鉴于议案5、6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10应选独立董事人数的前提。由于议案

5、6均未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1人，议案10中得票超过半数的前1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即袁朗当选。 

(11)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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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中： 

(a) 审议《关于选举袁芳为公司监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3783%； 

(b) 审议《关于选举宋歌为公司监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47.1456%。 

鉴于议案7、8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11应选监事人数的前提。由于议案7、8
均未表决通过，监事应选人数为0人，议案11将不予表决。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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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邵春阳 

 

 

经办律师：                    

冯诚 

 

 

                    

邵鹤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